
第 3 屆桃園科技表演藝術獎 徵件簡章 

競賽宗旨 

桃園科技表演藝術獎需要持續的推動與演化，期待在不斷的衍生與進化中更

上一層，而出現更具突破性的作品。也因此，第 3屆桃園科技表演藝術獎延

續上一屆「超藝力(Hyper Art Impact)」的主題，再力求科藝的衍生與進化，

將這一屆的主題定義為「超衍化(Hyper Generate)」，一方面與第 2 屆主題

有連結及延續感，另一方面則象徵藉由本獎項的舉辦，持續推升科技表演藝

術的發展，突顯桃園追求對科技表演藝術的進階與突破；以不間斷的推動力

量成為科技表演藝術最強力的推手，進而促成科藝無斷裂的衍生與進化，持

續創造科技表演藝術的新視野與新境界，並以此帶動表演藝術與科技的跨域

結合，再創新高度、展現無限可能。 

本次競賽宗旨： 

1. 為桃園市科技藝術長遠發展，結合桃園在地科技資源，積極引入多面

向的新媒體展演內容。 

2. 鼓勵好作品，將徵件對象納入更專業、更成熟的作品，鼓勵成熟團隊

報名，並持續給予各面向之輔導，使創作作品發揮無限可能，並推向

國際。 

3. 鼓勵全國高中職、大專院校新媒體及表演藝術相關科系，以及新媒體

跨界藝術新秀追求創新及突破，提供發表及曝光平台。 

  



作品規格 

1. 主題不拘，以新媒體藝術結合表演藝術（音樂、戲劇、舞蹈等）之跨域作

品為徵件類型。 

2. 鼓勵運用科技媒材，如：5G、AI、AR、MR、虛擬分身、無人機、感測器、

影像偵測、穿戴裝置、機械手臂或其他科技媒材作為表演形式。 

參賽組別與資格 

1. 競技組：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自然人，經常性經營或從事文化藝術產業。 

(2) 團體報名者，代表人須為具中華民國國籍之自然人。 

(3) 申請者或團隊主要成員以有擔任相關演出之主創人員經歷者或有科

技藝術創作經驗者為佳。 

2. 新秀組： 

(1) 全國新媒體、表演藝術相關科系之高中職、大專院校學生或應屆畢業

生。 

(2) 團體報名者，成員需符合上揭資格條件，代表人須為具中華民國國籍

之自然人。 

※ 以上 2組需排除以下申請資格及作品內容： 

➢ 各級政府機構及其所屬單位或以其為主要股東/捐助人之組織。 

➢ 各政黨及其所屬單位或以其為主要股東/捐助人之組織。 

※ 每位申請者限參賽 1組，不得跨組參加。 



※ 任何組別之投件作品須為未曾完整公開發表的原創表演作品，不曾參

加其他競賽入圍或得獎，且未獲得其他中央政府機關(如文化部、國

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之同類型補助，經查證後如有不實，自願放棄得

獎資格。參賽作品與提供之作品圖片/影片，不得有抄襲或侵害他人

權利之情事，音樂、圖像皆需為原創或獲得第三方之合法授權使用。 

收件規格與報名方式 

1. 採網路報名，文件不齊全或逾期者，恕不受理報名。 

2. 申請時間：112 年 7 月 18 日（二）起至 10 月 30 日（一）晚上 23:59 分

止（依網路表單收件時間為準，逾時恕不受理）。 

3. 申請文件：以下每一項目需獨立製作成一個檔案，以便上傳至線上報名系

統中。 

(1) 計畫書：內容至少包含但不限計畫構想及理念、作品呈現形式、技術

與設備說明、場次及席次規畫、製作期程、團隊介紹及分工、製作團

隊資歷、預算表（需以新臺幣 100萬元（競技組）/30萬元（新秀組）

為上限）、作品計畫封面（請下載申請表作為企畫書封面）。檔案名

稱：申請單位_計畫名稱_計畫書；上傳格式：Word及 PDF， 100MB 為

限。 

(2) 附件資料一（必要）：計畫作品呈現方式示意圖 5 張（JPG 格式；每

張需 300dpi以上)或 demo影音 1部（MP4格式，200MB為上限），可

同時提供圖片與影音檔案。檔案名稱：申請單位_計畫名稱_附件資料

一_編號。 

(3) 附件資料二(非必要)：過往作品等參考影音資料。請將影片上傳至雲

端空間後，於附件檔案中詳列影片網址、作品名稱、過往演出之時間



地點場次、演出簡短說明等。檔案名稱：申請單位_計畫名稱_附件資

料二；上傳格式： Word/PDF 及 MP4 格式，文字說明檔案以 100MB 為

限，影音檔案以 200MB為上限。 

(4) 其他行政文件：個人資料同意書及智慧財產權使用授權同意書，請至

活動網站下載，並於報名時同步上傳電子檔。檔案名稱：申請單位_

計畫名稱_行政文件。上傳格式：Word及 PDF 

評審標準與辦法 

1. 評審小組：邀請長期關注科技及表演藝術產業之製作人、創作者、策展人、 

          機構負責人等至少 5人擔任評審。 

2. 審查方式： 

(1) 書審： 

由評審小組依照評分規格進行內部審查，競技組篩選出至少 12組；新

秀組篩選出至少 6組（不限定個人或團體投件）。 

(2) 初審（簡報）： 

由書審通過之 18組參賽團隊，進行簡報初審，評審小組將自競技組中

評選出 4 組及新秀組中評選出 2 組進入複審，入圍團隊各可獲得新臺

幣(以下同) 5萬元獎金，評審團將另外依據企畫內容核定競技組 14萬

元以下及新秀組 7 萬元以下之創作補助費，以進行複審演出製作。不

出席複審表演者視同放棄複審資格、複審獎金及創作補助費。 

(3) 複審（試演）：由 6 組入圍團隊進行每組 10 至 15 分鐘實地競演，由

評審小組合議競技組首獎、貳獎及新秀組首獎名單，並報請主辦機關

核定公告。 



(4) 創作首演：三組得獎者應完成至少一場首演及一場彩排場(或貴賓

場)，競技組每場次演出長度須達 30 分鐘、新秀組每場次演出長度

須達 20分鐘，每場演出均須安排演前導聆或演後座談會。 

3. 評分標準：報名資料必須完整，否則無法進入書審。 

初    審（簡報） 

序 評選項目 評選比重 

1 展演原創性及藝術性 40% 

2 科技媒材表現形式及可行性 30% 

3 預算及期程合理性 20% 

5 簡報與答詢 15% 

 

複    審（試演） 

序 評選項目 評選比重 

1 展演原創性及藝術性 35% 

2 展演整體可執行性 30% 

3 科技媒材表現形式 20% 

4 情境張力與感染力 10% 

5 評審問答 5% 

  



獎項規劃及競賽作業時程 

1. 獎項規劃： 

(1) 初審（簡報）入圍： 

經簡報評比後得以進入複審試演之團隊，各可獲得 5萬元獎金，評審

團將另外依據企畫內容核定競技組 14 萬元以下及新秀組 7 萬元以下

之創作補助費。 

(2) 複審（試演）得獎： 

➢ 競技組首獎：獎金新臺幣 100萬元整(含演出製作費) 

➢ 競技組貳獎：獎金新臺幣 50萬元整(含演出製作費) 

➢ 新秀組首獎：獎金新臺幣 30萬元整(含演出製作費) 

➢ 廣藝特別獎：獎金新臺幣 30萬元整(含演出製作費) 

※ 首演獎金將依三階段分期給付，獎金發放前必須簽署同意參演桃園科技藝術節之

切結書，及得獎作品著作財產權之非專屬授權書。第一期款於公布獲獎後發放

40%、第二期款於訪視後發放 30％、第三期款於首演結束後發放 30％，獎金將依

照國稅局之規定進行所得扣繳，並簽署相關領據。 

※ 本次徵選計畫，得獎團隊應完成至少 1 場首演及 1 場彩排貴賓場；競技組每場次

30 分鐘以上之演出，新秀組每場次 20 分鐘以上之演出：每場演出均須安排演前

導聆或演後座談會。 

2. 入選暨得獎名單公布： 

(1) 各階段入選名單及得獎團隊將公布於活動官方網站及粉絲頁上，並

另以 Email 通知入選隊伍簡報及試演時間。 

(2) 最新消息請持續關注本計畫活動網站與 Facebook 粉絲頁。 



(3) 主辦單位將擇日辦理頒獎典禮，獲選團隊須派員出席領獎。 

(1) 競賽作業時程（暫定，依桃園展演中心實際場地檔期為主）： 

階段 預定時程 活動項目 詳細辦法 

徵件階段 
112年 7月 18日至 10

月 30日 
開放徵件 

1. 以投件資料備齊並上傳

完成至網路時間為準。 

2. 截止日後，恕不接受補

件。 

初審階段 

112 年 11月初 書面審查 
自投件作品中，選出入圍複

審團隊。 

112 年 

11 月底至 12月初 

初審簡報階

段－ 

1.入圍團隊於桃園展演中

心進行 15分鐘的簡報詢答。 

2.評審團選出入圍作品並

公告。 

112 年 12月公告後 

至複審前 

入圍團隊訪

視 

1. 入圍團隊開始各別接受

導師媒合及訪視。 

2.另外依各團隊不同需求

安排合適諮詢顧問。 

複審階段 

113 年 4月底 複審（試演） 

1.於桃展中心演出 10-15分

鐘精彩片段。 

2. 評審團選出得獎作品並

公告。 

113 年公告後首演前 
得獎團隊訪

視 

得獎團隊持續接受導師訪

視及相互交流。並開放申請

廣藝廳 Tryout。 



頒獎典禮 113 年 9至 10月 
得獎團隊 

頒獎 

於「2024 TAxT 桃園科技藝

術節」開幕記者會進行頒

獎。 

正式演出 113 年 9至 10月 
得獎團隊 

首演 

配合 113 年 TAxT 桃園科技

藝術節檔期進行演出。 

 

注意事項 

1. 凡獲選者，應依照執行單位所規定的時間、地點完成演出。 

2. 參賽者需提供正確且真實之個人資料，若提供不實資料者，以致影響評選及

行政作業，將取消其資格。 

3. 如有未盡事宜，本簡章得修訂公佈之。 

 

聯絡方式 

財團法人桃園市廣藝基金會 企劃部 

連絡電話：03-327-2345分機 11278、11235 

Email：ttpaa2021@gmail.com 


